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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标签将实施 部分企业钻监管漏洞

我国第一个食品营养标签国家
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
则》（GB28050-2011）将于 2013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其中要求速冻食
品、饼干、酱油等预包装食品均需强
制使用营养标签，标明四大核心营养
素，即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
的含量。

相关食品企业对上述营养标签
通则如何看待，准备如何执行？业内
专家如何看待，消费者又有怎样的反
映？近期，《中国企业报》记者对相关
食品企业和市场进行了调查。

营养标签明年实施

食品营养标签是向消费者提供
食品营养信息和特性的说明，也是消
费者直观了解食品营养组分、特征的
有效方式。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国家卫生

部网站获悉，我国《预包装食品营养
标签通则》(GB28050-2011)内容，是通
过实施营养标签标准，要求预包装食
品必须标示营养标签内容，一是有利
于宣传普及食品营养知识，指导公众
科学选择膳食；二是有利于促进消费
者合理平衡膳食和身体健康；三是有
利于规范企业正确标示营养标签，科
学宣传有关营养知识，促进食品产业
健康发展。

据记者了解，营养标签标准是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属于强制执行的标
准。其中也有豁免强制标示营养标签
的预包装食品，根据国际上实施营养
标签制度的经验，营养标签标准中
规定了可以豁免标识营养标签的部
分食品范围。鼓励豁免的预包装食
品按本标准要求自愿标识营养标
签。豁免强制标识营养标签的食品
主要是：食品的营养素含量波动大
的，如生鲜食品、现制现售食品；包
装小，不能满足营养标签内容的，如
包装总表面积臆100cm2或最大表面
面积臆20cm2的预包装食品；食用量
小、对机体营养素的摄入贡献较小
的，如饮料酒类、包装饮用水、每日食
用量臆10g或 10mL的。

专家表示，营养标签通则的意义
是鉴别产品，认定含量，确定成分，识
别欺骗，提高产品的质量，传播饮食
健康导向，宣传食品营养知识，提高
人们生活质量，降低健康护理费用，
改变不良饮食习惯。

食品安全专家、国际食品包装协
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金狮表示，
新的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7718-2011）充分考虑了原《预包
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04）的
实施情况，细化了《食品安全法》及其
实施条例对食品标签的具体要求，增
强了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比如

要求明确标明食品成分，添加剂标示
更通俗，保质期按最早到期的单件食
品计算等，新标准在食品标示内容方
面的规定更加严格。

专家表示，在本标准实施日期之
前, 允许并鼓励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执
行新标准。为节约资源、避免浪费，在
实施日期前可继续使用符合原《预包
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04）要
求的食品标签。在本标准实施日期之
后，食品生产企业必须执行本标准，
但在实施日期前使用旧版标签的食
品可在产品保质期内继续销售。

据悉，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都非
常重视食品营养标签，国际食品法典
委员会(CAC)先后制定了多个营养标
签相关标准和技术文件，大多数国家
制定了有关法规和标准。美国早在
1994年就开始强制实施营养标签法
规，我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也已对预包装食品采取强制性营养
标签管理制度。在英国，为了让消费
者更能看懂营养标签，英国推广了
“交通灯标签”，即在食物包装的正面
以红、黄、绿三色标志来显示食物中
含有的特定营养素的含量的高、中或
低等级。

市场调查不尽如人意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对相关企
业和市场的调查中发现，虽然食品营
养标签通则自去年 2011 年 11 月就
发布了，但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并未引

起高度关注，这从近期记者从北京一
些商场、超市等终端市场的调查中可
得到答案。

从终端市场的调查来看，目前营
养标签标注比较规范的主要是饮料、
乳制品和一些高端品牌的冷冻食品。
而很多食品存在营养标签模糊、名
称、顺序标错等问题。

以冷冻食品行业为例，冷冻食品
标注营养标签的企业并不多。

据了解，虽然预包装食品标签通
则规定，预先定量包装的、未经烹煮、
未添加其它配料的生肉、生鱼、生蔬
菜和水果等生鲜食品和每日食用
量臆10g或 10mL的预包装食品属于
豁免范围，不用标示营养，但预包装
速冻面米制品和冷冻调理食品不属
于豁免范围，如速冻饺子、包子、汤
圆、虾丸等。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了国内十

多家食品企业，一部分食品企业表示
正在积极部署营养标签标示工作。不
过，也有一部分企业表示对此问题“正
在研究中”，“还未有最终的详细方案”。

四川一家中小型冷冻食品企业
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还不知道
生鲜肉加配料调理的产品已经没有
豁免权。

除此之外，业内人士还透露，目
前大多数中小速冻食品企业虽然也
在做营养标签标示的工作，但是并没
有对营养成分的检测足够重视。主要
原因是在标准实施后，监管部门估计
也只是看产品包装上有没有营养标

签，短期内还监管不到营养标签真实
性。部分企业抱着侥幸心理，为节省
检测成本，直接模仿甚至复制大企业
产品已有的营养标签。

而对于单项营养素含量较高、对
营养素日摄入量影响较大的食品，如
腐乳类、酱腌菜(咸菜)、酱油、酱类(黄
酱、肉酱、辣酱、豆瓣酱等)以及复合调
味料等，应当标示营养标签，也不属
于豁免范围。

在调查中，记者走访北京一些超
市发现，酱油等调味产品很少有营养
标签，一些知名酱油品牌也只是简单
标示其成分，而没有按食品标签通则
进行标示。

采访中记者发现，多数消费者表
示在购买酱油等调味品时，只注意生
产日期，从不关注营养标签，对此也
不了解。

多位消费者对记者表示，支持国
家政策规范食品营养标签，这样才能
明明白白地消费，维护自身的权益。

业内人士指出，食品企业做好食
品添加剂的标签标注既是对消费者
健康安全负责，也可从一定程度上区
别于其他企业，起到保护消费者和企
业的作用。

董金狮表示，现阶段，虽然我国有
关食品标签和营养标签的法规正不断
完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政
府执法部门应与标准制定部门共同努
力，根据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不
断完善标准，同时加大对企业执行标
准情况的监管力度，规范食品标签。

本报记者 陈青松

甲醇超标 2倍 洋酒进口门槛待提高

每到进入夏季，因为食用野生蘑菇中毒的事件屡见报
端。7月以来，陕西省汉中市发生了多起食用野生毒蘑菇中
毒事件，中毒人数已增至 50 多人，目前已有 7 人不幸身亡。
无独有偶，江苏省镇江市 6 位市民吃了山上采的野蘑菇后
也发生了中毒，湖北省十堰市、恩施利川市，山东寿光市，
辽宁大连等地也都相继发生野生蘑菇中毒事件。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8 月 3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发布 2012 年第 2 期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预警公告，
在公告中明确指出，餐饮单位要加强原料检查，避免采购
和食用野生蘑菇。

夏季是毒蘑菇中毒的高发季节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了内蒙古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巩
培副教授，巩培介绍道，夏季是野生蘑菇生长旺季，也是毒
蘑菇中毒的高发季节。雨后山上、公园绿地有很多野生蘑
菇，市民千万不要采摘食用，农贸市场卖的野生蘑菇也不
要买，这些野生蘑菇很可能就是致命的毒蘑菇。

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专家介绍，毒蘑菇（毒蕈）
是指食后可引起中毒的蕈类。目前，在我国已鉴定的蕈类
中，可食用蕈近 300 种，有毒蕈类约 100 多种；其中含有剧
毒可致死的近 10种。毒蕈的有毒成分十分复杂，一种毒蕈
可以含有几种毒素，而一种毒素又可以存在于多种毒蕈之
中。

专家介绍，识别蘑菇是否有毒，主要从它的形态、气味
和颜色上来区分。毒蘑菇一般在顶上有凸起的疙瘩肉瘤，
柄上有环状物（脚苞），根上有环状托，有苦、辣、酸、麻及其
他恶味，色彩鲜艳，采后易变色，多数柔软，浆汁多并浑浊
像牛奶。毒蘑菇一般生长在潮湿的地方，能使米饭、大蒜、
银器变黑。无毒的蘑菇一般生长在矮草丛中或松林地下，
盖是扁或圆的，肉厚而嫩，颜色多为黄、白或古铜色，掰开
后浆汁清亮如水，不变色，味道清香。

唯一准确可靠的方法，就是专业人员根据蘑菇形态特
征的分类进行鉴定，有时甚至需要借助显微镜等工具才能
准确辨别，普通市民一般难以辨认。各种“经验”和“土法”
都不可靠，这也是目前造成误食中毒的主要原因，最好的
办法就是绝对不吃路边采摘的野蘑菇。

预防毒蘑菇中毒的三大措施

专家说，对于毒蘑菇中毒的预防有三大措施：一是餐饮
单位要加强原料检查，避免采购和食用野生蘑菇。由于蕈
毒素不能通过烹调、加工破坏，许多毒素还无法检测，有毒
和无毒蘑菇难以辨别，目前有效的预防措施是避免食用野
生蘑菇。二是消费者不要采摘野蘑菇。对市场上出售的野
蘑菇，也不能放松警惕，尤其是不要采购、制作和食用没吃
过或不认识的野蘑菇。三是加大宣传力度。夏季是毒蘑菇
生长旺季，也是毒蘑菇中毒的高发季节，监管部门要对有
采摘习惯的农村地区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

专家告诉记者，目前，对毒蘑菇中毒尚无特效疗法。一
旦误食，应尽早采用催吐、洗胃、导泻、灌肠等方法，迅速排
除毒素。同时，在催吐后应尽快到医院接受治疗。

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在 8 月发布“蘑菇中毒”预警，提醒
市民不要食用不认识或者容易混淆的野生蘑菇。同时，严
禁北京餐饮企业采摘、使用野生蘑菇等菌类。在北京市卫
生监督所的预警提示中称，近期正值高温雨季，致使野生
蘑菇大量滋生，市民如果不仔细辨别而采摘、食用了毒蘑
菇，导致食物中毒，轻者可以造成恶心、呕吐、腹痛、腹泻，
严重的可以引起人体脏器受损，甚至引起死亡。

那么，北京市周边的饭店还有卖干野生蘑菇的吗？近
日，《中国企业报》记者拨通北京郊区一家农家宴的老板谢
经理的电话，他说：“我们卖的蘑菇都是附近农家自己种的
蘑菇。”但是记者还是要提醒广大消费者，要对颜色特别鲜
艳的野生蘑菇特别注意。

针对多地现“毒菇伤人”事件，
国家药监局发布食品安全预警

路边的野菇不要采
本报记者 赵璐

近日，记者从北京市食品安全办获悉，即日起在全市
范围内停售多种不合格食品，其中就包括金属铬超标两倍
多的海带丝、大肠菌群超标 6 倍的豆腐等。同时北京市工
商局在对流通领域食品抽检中还发现，部分正在销售的鲜
蛋卷铝超标、手撕鱿鱼含甲醛、芝麻油苯并芘超标等，同时
对这些不合格食品从即日起采取停止销售措施。

北京市工商局在对本市流通领域食品抽检中发现，
“古福”袋装海带丝，检出了不得检出的金属铬，同时，硫
酸铝钾正常值应为臆100mg/kg，实测值达到 1185，是标准
值的十几倍。标称“浩清”鲜蛋卷，含铝量标准值为 100mg/
kg，实测值达到了 835.2，超标 8 倍多。记者采访了天津食
品加工中心李超副教授，李超介绍说，人摄入铝后大部分
会在体内蓄积，过量摄入硫酸铝钾会影响人体对铁、钙等
成分的吸收，影响正常代谢，导致骨质疏松、贫血，甚至影
响神经细胞的发育、干扰人的思维、意识及记忆功能。长
期摄入则会损伤神经系统及脏器，导致记忆减退、痴呆
等。而检出铬元素，不排除有不法商贩在加工中使用有毒
性的工业染料“铅铬绿”进行染色。专家提醒，碰到那些色
泽鲜绿的海带丝、海带结，很有可能是经过“美容”的问题
海带。

此外，北京市质监局在对本市食品生产企业监督抽查
中还发现，北京市为明食品厂生产的豆腐，菌落总数、大肠
菌群实测值分别达到标准值的 2 倍和 6 倍多。北京青龙湖
饮用水厂生产的“青龙湖”桶装饮用水，菌落总数实测值达
到标准值的 100 多倍。据介绍，菌落总数可以判定食品被
细菌污染的程度，而大肠菌群可以判定食品是否被肠道致
病菌所污染。

另外，“长添”黑芝麻油也发现了苯并芘含量超标。据
介绍，苯并芘是一种多环芳烃，当芝麻油产品中苯并芘超
过标准限定值时，对人体有害。国家标准规定，苯并芘的含
量应臆10ug/kg。

北京市工商局提醒市民，凡已购买这些不合格食品的
消费者，可凭购物小票和食品外包装向销售单位要求退
货，具体名单可登录市工商局网站查询。

特约记者 闻笛

有害物质超标
北京停售多种不合格食品

市场

目前营养标签标注比较规范的主要是饮料、乳制品和一些高端品牌的冷冻食品。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上接第十三版）
不过，在行业专家、英格索兰冷链

学院副院长刘芳看来，冷链物流属于
相对特殊的行业，标准的制定涉及车
辆、制冷、食品、物流等多个产业，而且
市场潜力巨大，因此在统筹工作相对
不力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标准制定
各自为战的局面。

每年损失高达 750亿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在

冷链物流行业取得长足进展的同

时，由于我国冷链物流标准方面的
不统一以及由此造成的冷链物流执
行难，不能及时处理运营中出现的
问题，成为冷链发展的薄弱环节，使
得我国的冷链物流运行受到很大影
响。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每年有超
过 20%的易腐产品由于缺乏冷藏设
备，在运输过程中造成严重浪费。仅
水果、蔬菜的损失就高达 750亿元。
“实行统一规范的冷链物流技

术标准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
准则，我们作为食品冷链物流企业，

最重要的是将客户的冷链食品安全
送到销售终端和消费者手中。作为
冷链物流标准的制定部门，应该相
互沟通。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多了解
冷链物流市场真实现状和企业的真
实运营实际。”王启明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建议称。
王启明对记者表示，冷链物流

企业涉及的管理层面诸多，其特殊
性决定了标准越繁杂越多“推荐
性”，越会让企业无所适从。在这种
情况下，统一的具有强制性的标准
就显得非常必要。“实际上，这样的

标准既是冷链物流企业所需，也对
行业快速健康发展有益。”
专家表示，应借鉴发达国家经

验，从宏观层面上讲，要充分发挥政
府部门、科研机构和行业协会的组织
引导作用，各单位之间要发挥各自优
势，协调合作、职责清晰，避免多头管
理。从微观方面讲，要利用现有法律、
法规及标准进行严格监管，使冷链物
流标准贯穿于食品流通全过程。另
外，作为冷链物流企业，也要积极配
合和认真贯彻执行冷链标准，为我国
物流事业服务。

标准混乱 冷链企业无法可依

特约记者 闻笛

近年来，中国酒类进口增速迅
猛，2011 年已达 52 万吨，总价值
24亿美元。然而，目前国内进口酒
市场可谓是“泥沙俱下”，其中既有
世界顶级高端品牌，也有产自各国
中小酒厂甚至来路不明的低档产
品，但在国内市场层层加价之后摇
身一变成为中高端产品。据悉，目
前商务部正在针对大量国外葡萄
酒涌入国内市场造成的乱象进行
调研，或将酝酿出台相关政策，抬
高葡萄酒进口门槛。

近日，记者从广州黄埔检验检
疫局获悉，该局最近销毁了一批进
口白兰地，共计 120 升。该批白兰
地经国家重点酒类实验室（广东）
检测，显示甲醇含量超我国强制标
准限定值近 2 倍。

据了解，XO、VSOP 等级别的
白兰地极少检出甲醇超标问题，此
次是广州黄埔口岸首次检出上述
问题。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学者，
该学者介绍说，白兰地属于蒸馏
酒，其蒸酒过程中容易产生甲醇等
有害物质，我国国家标准规定，蒸
馏酒的甲醇最高限量值 1.2 克 /升，

而该批意大利白兰地酒为 2.3 克 /
升，超出最高限量值近 2 倍。据资
料介绍，甲醇对人体具有较强的毒
性作用，主要表现在损伤视力，使
视力减退，且不能矫正，以致双目
失明，甚至致人死亡。

据介绍，广州黄埔口岸是广东
地区重要的酒饮产品进口口岸。今
年 1—6 月，该局共完成检验进口
葡萄酒 191 万升，检测样品 754
个，共检出因铜、铁重金属超标等
不合格葡萄酒 6批、3340 升。目前
检出的问题产品均作退运或销毁
处理。

专家告诉记者，消费者在挑选
洋酒时，要认准检验检疫卫生证
书，辨明是否国内灌装。洋酒的出
入境检验检疫卫生证书可以要求
商家出示。在我国市场上还存在部
分进口散装洋酒，这类洋酒经过长
途跋涉后在国内灌装，需要添加防
腐剂等食品添加剂，品质远不如原
装进口的洋酒。按照国家的《预包
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这类洋酒
必须在标签上注明国内的灌装地。
但一些商家会刻意缩小灌装地的
字体，充当原装卖。消费者一不留
心，就可能被蒙蔽。

2012年 7月 3日，海沧检验检疫局对厦门某贸易公司从意大利进口的一批白
酒进行安全项目检测，结果显示，这批白酒的甲醇含量为每升 2.9克，超出我国
《蒸馏酒及配制酒卫生标准》（GB2757-1981）规定的以薯干及代用品为原料的酒类
甲醇含量每升 1.2克的最高限量值要求。

2012年年初，温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监督销毁了两批不合格的进口白兰地和
葡萄酒。据悉，被销毁的白兰地和葡萄酒是温州两家贸易公司从意大利进口的，其中
白兰地 308瓶，折合人民币 8.2万余元；葡萄酒 200箱，折合人民币 2.5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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